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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張雅婷正工程司

114/9/5

臺北市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

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專案
實務執行及案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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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都市環境之挑戰

結構安全
堪慮

都市更新課題

極端氣候地震災害

公共
環境

耐災力
不足

戶數多
整合不易

都更成本
概念

房屋老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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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老舊建築物現況

(資料來源：內政統計通報(111年第40週)結果111年第2季)

(資料來源：本府都市發展局，112年)

臺北市屋齡30年以上建築物分布• 本市建築物75.98%屋
齡達30年以上，有耐
震強度不足之虞。

• 本市老舊建築物型態
多為4、5層樓公寓，
公設比率較低，室內
坪數較高。

• 臺北市屋齡30年以上
佔住宅總數比例達
72%，為六都之冠，
也高於全國平均值
51.09%。

臺北市四五樓建築物分布

屋齡30年以上建物占該縣市建物數量百分比

居住環境品質不佳、消防設備不完備、耐震
設計與現行規範有所差距，亟待都更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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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老舊建築物現況

1 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
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
建築物

前依內政部訂定之「九二一大
地震受災區建築物危險分級評
估作業規定」，經評估張貼黃
色或紅色危險分級標誌之建築
物 (俗稱黃單、紅單) 。

海砂屋
(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)

2

依「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
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」公告
列管，並依前開自治放寬原容
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之30% 。

臺北市列管建築物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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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內政部於110年5月28日修正「都市更新條例」，將危險建築物聚焦於

「耐震能力不建築物」及「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」 (俗稱海砂屋) 兩

種建築物型態。

◼ 臺北市現行針對海砂屋得依「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

治條例」於重建時容積放寬，尚未針對經鑑定屬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

危害公共安全建築物有相關重建獎勵機制。

◼ 為補足現行制度未給予該類建築物相對之重建獎勵誘因，新訂危險建築

物獎勵，以提升重建整合之推力，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2、4

款規定，擬定本案細部計畫。

計畫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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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計畫緣起

鼓勵耐震能力不足建物重建，改善居住環境品質

63年前建築物法規沒有抗震要求

63年 訂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，劃分不同震區，訂定對應耐震係數

71年 針對不同用途建築物增訂耐震係數

88年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，依活動斷層類別規範地震設計係數

95年 耐震法規日趨嚴謹，結構安全大致無慮

民國

內政部定義危險建築物

2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(海砂屋) 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
公共安全之建築物

1

?

更新獎勵
最高
50%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本計畫
獎勵對象

海砂屋獎勵最高
30%

更新獎勵
最高
50%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依臺北市高氯離子
混凝土建築物善後
處理自治條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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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重建誘因，突破重建困境

提高重建誘因，加速老舊危險建築物重建。

響應2050淨零排放目標，翻轉耐震
不足建築物朝低碳、耐候設計，打造
永續與韌性城市，建立臺北低碳家園。

B 計畫目的

本市房屋76%
30年以上

六都之冠
(全國平均值51.09%)

實務整合不易
重建需依現行建築規範
重建前後空間感差異大

4、5層樓
公寓居多
公設比率較低
室內坪數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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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適用範圍與對象

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
者

01

02 基地面積達1,000㎡
(可建築用地)

03 屬合法建築物

04 經鑑定為耐震能力不足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
( 初評或詳評 )
ID值＜0.35

同意比率應符合
都更條例§37

本案適用對象

基地條件

領有使照

合法建築物
證明文件

或

或
簡化認定

63年2月15日(不含)前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免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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耐震能力不足認定

C 適用範圍與對象

63年2月15日(不含)前使照核發時點

於民國63/2/15(不含)前領有使用執照者，免辦結構安全性能評估鑑定申請

擴大適用

使用執照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
63年2月15日(含)後
應
檢
附
文
件

建築物結構安全
性能評估

(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)

初評

詳評

或

評估結果

ID值
＜0.35

◆ID值(Index of Damage)=

AC2  ：實際耐震能力

I X A2500  ：法規耐震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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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適用範圍與對象

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
多家鑑定機構

•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
•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
•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……

(內政部公告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)

申請對象 評估機構檢附文件

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
區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會議紀錄
+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

或

建築物所有權人
1/2以上同意書&委任書

使用執照
(影本)

合法建築物
證明文件

或

依循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」第3條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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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更新後建築物規劃設計

需同時符合4面向、5條件

以取得相關標章、候選證書及通過評估為準
• 都更事業計畫核定前：與市府簽訂協議書
• 領得使用執照前：繳納保證金或取得評估標示
• 領得使用執照後2年內：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

4
面
向

5
條
件

1

耐震設計
1

綠建築&建築能效1+

智慧建築

2

2

3 透水鋪面人行空間/
雨水出流抑制設施

透水保水設施

3

4

4

建築設計及綠建築規劃設計，
無障礙環境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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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獎勵上限
一般情況

以基準容積二倍
為上限核算

特殊情況放寬(以下任一情況適用)

0201 加計都市更新容積
獎勵，已逾上限

加計海砂/輻射、更新
獎勵後未逾上限，加計
危險建物獎勵後逾上限

• 免經都計程序，逕依都更審議會審議結果辦理。

• 不得再申請其他獎勵及容積移轉。
(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)

*其他獎勵：增額容積、都計獎勵…

海砂/輻射獎勵

更新獎勵

其他獎勵*

容積移轉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更新獎勵

危險建物獎勵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海砂/輻射獎勵

更新獎勵

危險建物獎勵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基準容積
二倍上限

基準容積
二倍上限

危險建物獎勵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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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繳納金額=

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核定之日

起1年內應申請建造執照

更新單元內
土地公告現值 申請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

報核當時

(按面積比率加權平均)

0.7
綠建築/智慧建築/耐震建築/無障礙建築

F 計畫管制

開發期程

保證金之繳納

比照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辦理

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相關保證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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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審議流程及受理期限

審議流程

受理期限

提交申請書
件 使用執照/合法建築物證明

(63年前領有使照者免附)

公開展覽30日及公聽會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

01

申請本案應再檢附文件

02
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

都更幹事(及權變小組)會議/複審會議

舉行聽證

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

核定發布實施

審議時程比照168專案
• 事業計畫180日工作天
• 事業併送權利變換計畫240日工作天

*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方式者，應以
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辦理

自計畫發布日起5年內提出申請
(113.03.29 - 118.03.2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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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執行情形：至114年6月底，計有39件更新案申請

4

3
8

4

3

4
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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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因應及避免爾後與0403地震相當之地震對本市建築物造成損害，滾動檢討
防災都更細部計畫，遂提變更方案研議。依都計法第27條第1項第2、4款規
定，變更本計畫放寬適用條件，加速推動都更。

主要修訂內容

以申請建築執照時點認定免辦理耐震評估１
參採內政部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65條修正內容，修正適用免辦耐震評估建物認定時點。

修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(聚)適用規定２
考量本市「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(聚)」亦多有老舊聚落因其訂有容積上限450%之規定，致其實務上
難以申請本計畫獎勵，故修正適用條件，使其亦得適用本計畫。

放寬事權申請流程規定３
鑒於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於都更前期作業時，將花費較多時間整合，故為爭取時效，放寬
事權併送規範。

I 修訂擴大適用

修訂計畫已於114.03.20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24次會議審議修正後

通過，並於114.05.09公告發布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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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修訂擴大適用-以申請建築執照時點認定免辦理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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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修訂擴大適用-修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(聚)適用規定

危險建物獎勵

更新獎勵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以基準容積二倍
為上限核算

加計都市更新容積獎
勵，已逾上限

加計海砂/輻射、更新
獎勵後未逾上限，加
計危險建物獎勵後已
逾上限

• 免經都計程序，逕依都更審議會審議結果辦理
• 不得再申請其他獎勵及容積移轉

其他獎勵：增額
容積、都計獎勵…

海砂/輻射獎勵

更新獎勵

其他獎勵*

容積移轉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更新獎勵

危險建物獎勵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海砂/輻射獎勵

更新獎勵

危險建物獎勵

基準容積/
原建築容積

基準容積
2倍上限

基準容積
1.5倍上限
（450%）

一般情況 特殊情況放寬(以下任一情況適用)

0201

危險建物獎勵 海砂/輻射獎勵

海砂/輻射獎勵

03

產專區(聚)：
• 加計更新獎勵及本計
畫獎勵後已逾容積總
量450%

• 加計海砂/輻射、更
新獎勵已逾容積總量
4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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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修訂擴大適用-放寬事權申請流程規定

• 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（或權利變換計畫）核定之日起1
年內應申請建造執照。

• 採事權分送者：事業計畫核定後1年內應申請權變報核，
逾期未報核者，將取消該專案容積獎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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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基地面積：1,444㎡。( >1,000㎡ )

使用執照核發日期：59年6月12日。(民國63年2月15日前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)

案例分析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693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

容積獎勵必要條件 本案建築規劃 檢核

(一)結構安全
取得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達
結構安全性能：第四級。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(二)耐候減碳
採銀級綠建築設計，並取得綠建築標章。
採銀級智慧建築設計，並取得智慧建築標章。
取得建築能效候選證書1PLUS級。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(三)都市減災
人行空間鋪面（264.35㎡）以透水性工法設置
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，實際與法定雨水貯留量比率：
206.64％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(四)環境友善
取得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
無障礙環境：第四級。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總量檢討
建築基地基準容積：3,249.00 ㎡
總容積：6,497.68
總容積÷基準容積：1.999901。

是否逾2倍
■否□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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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基地面積：4,520㎡。( >1,000㎡ )

使用執照核發日期：73年7月26日(73使字第1113號)及Idx值0.336、IDy值0.377。

案例分析

容積獎勵必要條件 本案建築規劃 檢核

(一)結構安全
取得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達結構安全性能：
第一級。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(二)耐候減碳
採銀級綠建築設計，並取得綠建築標章。
採銀級智慧建築設計，並取得智慧建築標章。
取得建築能效候選證書1PLUS級。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(三)都市減災
人行空間鋪面（1,035.10㎡）以透水性工法設置
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，實際與法定雨水貯留量比率：208.84％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(四)環境友善
取得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：
第四級。

■符合
□未符合

總量檢討
建築基地基準容積：15,941.50 ㎡
總容積：40,153.59
總容積÷基準容積：2.52。

是否逾2倍
□否■是

擬訂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43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

實施者應具體
分析及說明相
關衝擊後提請
都市更新審議
會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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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容積獎勵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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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
程序中都市更新案可以適用防災型都市更新
計畫?

A:

• 擬定防災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於113.3.28公告、修訂防災型都市
更新細部計畫案於114.5.9公告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83條規定，
都市更新案申請建築執照之相關法規適用，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
計畫報核日為準。

• 如欲適用本專案，應檢視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可以適用
之計畫，倘皆不得以適用，應撤案重新報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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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本計畫訂定基地規模應達1,000平方公尺，
倘更新單元面積包含道路用地及公園等加總
達該規模，是否可適用?

A:

• 查本計畫所訂「基地面積達1,000平方公尺以上」之最小面積規
範，係為避免小基地增加超量獎勵容積，致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及
無法創造更新後公益性，故其係指有連帶使用性之建築物所使用
之建築基地。倘經道路、鐵路或永久性空地等分隔或內含該等用
地，致個別建築基地未達1,000平方公尺以上者，則不屬本計畫
之適用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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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同一更新單元裡面只有部分建築物經鑑定屬
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，可以適用本計畫嗎?

A:

• 同一使用執照僅部分經鑑定為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，參照內政
部營建署(現國土管理署)108年7月30日營署更字第1081147852
號函認定如下：

1. 同一建築基地倘有多棟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評估結果不一時，僅
需擇一評估結果，申請本項容積獎勵。

2. 同一使用執照基地僅其中一棟建築物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
得依評估結果及原使用執照範圍申請本項容積獎勵。

• 倘更新範圍內有多張使用執照，惟僅部分使用執照坐落建築物經
鑑定為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，則僅以該使用執照所載面積計算
獎勵容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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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使照範圍
(面積1,500m2) 

N1

A B C D

乙使照範圍
(面積1,200m2) 

N2

同一建築基地多幢建築物容積獎勵計算方式

◼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符
合ID值<0.35(耐震能力不
足)之建築物為A、B、C。

◼ 容積獎勵計算採 「分別計
算、合併加總」。

更新
單元

計算
基準

說明 獎勵面積

N1
甲使
照

• A、B兩棟建築物同屬甲使照範圍，且
均為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。

• 以甲使照所載面積計算容積獎勵。

N2
乙使
照

• C、D兩建築物同屬乙使照範圍，惟僅
C建築物經鑑定為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

• 依108.7.30營署更字第1081147852
號函之認定方式，以乙使照所載面積
計算容積獎勵。

N1
+

N2
+

N3

甲使
照
+

乙使
照

• 甲、乙使照範圍認定說明同上。
• 丙使照範圍皆非屬耐震能力不足建築
物。

• 故以甲、乙使照所載面積計算容積獎
勵。

1,500m2 x  基準容積x30% 

1,200m2 x  基準容積x30% 

丙使照範圍
(面積1,000m2) 

N3

E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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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申請本計畫獎勵者，其中應達成的必要條件
如符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申請要件，還
可以申請都更容積獎勵嗎?

A:

• 本計畫係為增加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獎勵誘因，進而加速老舊建

築物重建，提升都市韌性，故規範依本案申請危險建築物容積獎勵

者，應達成所列結構安全、耐候韌性、居家防災及環境友善等四項

必要條件，並說明各項必要條件應朝向綠建築、無障礙環境等建築

設計。至倘該更新案尚符合「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」所列獎

勵項目申請規範及要件，係得由實施者自行評估是否依都更容獎辦

法規定申請容積獎勵。

• 本計畫所訂4項必要條件，分別有朝耐震、綠建築、無障礙等設計，

為確保給與本獎勵後，實施者於核定後據以執行，故規範實施者應

於核定後取得相關標章或性能評估，且依都更容獎辦法繳納相關保

證金。另倘容獎辦法未訂定該等級可申請獎勵者，應以最低等級繳

交保證金。



28



29

台北都更解壓說

歡迎按讚、留言及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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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

